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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科技部修正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
　　　注意事項」，並將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理費用支
　　　給標準表停止適用，本院因應措施自107年8月1日起生
　　　效，詳如說明，請查照。
說明：
  一、旨揭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4點第2款規定學生認定
　　　屬學習型兼任助理，支給研究津貼；認定屬勞僱型兼任助
　　　理，支給工作酬金。另，該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理
　　　費用支給標準表自107年8月1日起停止適用，改為執行機
　　　構可自行訂定標準，先予敘明。
  二、本院因應措施：
    (一)學習型兼任助理，與本院獎助學金支給要點之獎助性質
　　　　相近，支給研究津貼比照本院獎助學金支給要點規定辦
　　　　理。另，因考量各學科研究領域特性不同，因此各所、
　　　　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應提供具體的學習活動（例如：學
　　　　習型兼任助理與計畫主持人討論會之簽到表、課程實
　　　　習、田野調查、實驗研究等及研討會之參與記錄、論文
　　　　研究指導或是其他學習評量等證明文件），以符合學習
　　　　範疇以及日後審計查核作業需要。
    (二)勞僱型兼任助理，在不違反勞動部相關規定之前提下，
　　　　由計畫主持人依實際需求及現有研究經費自行斟酌支給
　　　　工作酬金。至於人事管理事項比照工讀生作法，依勞動
　　　　部所訂「僱用部分時間工作勞工應行注意事項」自行管
　　　　理。
  三、檢附科技部107年5月23日科部綜字第1070034020號函影
　　　本、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理人員約用注意事項及修
　　　正對照表、勞僱型兼任助理勞動契約書修正版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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